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财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

颁证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农(2015)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为了加强中央财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补助资金的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我们制定了《中央

财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及时反馈

给我们。 

                                                   

                                            2015 年 2 月 3 日 

     中央财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中央财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补助资金（以下简称确权颁证补助资金）的管

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确权颁证补助资金是中央财政公共预算安排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用于地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

登记颁证的相关费用补助。 

    第三条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应充分利用国土资源部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以下简称国土

“二调”）等成果数据，实现资源共享，避免重复测量测绘，降 

低工作成本。 

    第四条 财政部根据国土“二调”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各省）农村集体耕地面积，按照每

亩 1 0 元的补助标准，在 2 01 4 年至 2 01 8 年的 5 年内，分年对各省 

安排补助资金。 

    第五条 确权颁证补助资金由各省包干使用。中央补助资金与地方安排的资金应统筹使用和管理。5 年内，财

政部按照国土“二调’’农村集体耕地面积安排补助资金结束后，不再安排补助资金。各地在 5 年内没有完成确权登

记颁证工作形成的资金缺口，由各地自行解决。 

    第六条 各省应做好确权登记工作进度与补助资金年度预算安排情况的衔接。每年 4 月底前，各省财政部门会

同农业主管部门根据确权颁证工作进展情况，向财政部报送下年度确权颁证面积计划和补助资金申请，同时抄报农业

部。 

    第七条 全国人大会议批准中央财政预算 9 0 日内，财政部结合各省确权颁证工作计划和年度预算资金安排情

况，将确权颁证补助资金拨付到省级财政部门。省级财政部门接到中央确权颁证补助资金后，应当在 3 0 日内拨付到

市、县财政部门。市、县财政部门按照确权颁证工作进度安排拨付确权颁证补助资金。省及省以下财政部门的资金支

付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规定执行。 

    第八条 确权颁证补助资金主要用于查田勘界、证书印制、人员培训等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有

关的费用支出。不得用于增加人员经费和机构运转经费等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无关的费用支出。 



    第九条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会同农业主管部门加强确权颁证补助资金管理、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总结资金

管理使用情况，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第十条 确权颁证补助资金应专款专用，对任何单位和个人虚报冒领、挤占挪用和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

为，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十一条 各省财政部门应结合本地实际，根据本办法制定资金管理细则，并报财政部备案。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